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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副总经理、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核查意见 

 

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泰海通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

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帕瓦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

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持续督导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

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对公司副总经理、核

心技术人员离职的事项进行了核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副总经理、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具体情况 

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副总经理、核心技术人员程磊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，

程磊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及子公司帕瓦（兰溪）新能源科

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、总经理职务，并不再担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，

辞去上述职务后，不再担任公司及子公司任何职务。 

（一）核心技术人员的具体情况 

程磊，男，1988年11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中南大学博士。

2013年5月至2015年5月，任湖南海纳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和生产部副部长；2015

年7月至2015年12月，任厦门首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深工程师；2015年12月至

今，任公司研究院院长；2017年11月至今，任公司副总经理，2022年11月至今，

任帕瓦（兰溪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、总经理；2023年11

至2024年4月，任帕瓦（长沙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、执行董事、总

经理。 

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，程磊先生通过富诚海富通帕瓦股份员工参与科创板

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“资管计划”）参与了公司IPO战略配售，

程磊先生持有资管计划8.62%的份额。程磊先生辞职后将继续遵守《上海证券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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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（二）参与的研发项目和专利情况 

程磊先生在任职期间参与了公司的研发工作，作为发明人之一申请的专利均

为职务成果，相关研究的知识产权所有权（无论是否已获授权）均归属于公司，

不存在涉及职务成果、知识产权相关的纠纷或潜在纠纷，本次调整不会影响公司

专利权属的完整性。 

（三）保密及竞业限制情况 

公司与程磊先生签署有《保密协议》《竞业限制协议》，对其任职期间及辞职

后的保密义务、竞业限制义务进行了约定。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，公司未发现

程磊先生存在违反上述相关协议的情形。 

二、核心技术人员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高度重视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，通过长期技术积累和发展，已建立了

完整的研发体系、完善的团队架构，并构建了良好的人才梯队，不存在对特定核

心技术人员的单一依赖。 

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为87人，研发人员数量占公司总人

数的比例为22.83%。本次调整后具体情况如下： 

期间 核心技术人员 

本次变动前 张宝、程磊、邓鹏、赵义 

本次变动后 张宝、邓鹏、赵义 

本次调整后，程磊先生承诺遵守与公司签署的保密和竞业限制相关协议的约

定。目前，公司各项研发项目有序推进、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。此次调整不会

对公司现有在研项目的进展产生实质性影响，亦不会对公司研发实力、核心竞争

力、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。 

三、公司采取的措施 

公司自成立以来高度重视研发投入与平台建设，已构建了一支人才结构合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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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学科交叉的高技术研发团队，并紧跟行业技术发展趋势，积极扩大研发人员

的引进与后备力量的培养，不断提升研发实力与创新能力。同时，公司高度重视

知识产权保护工作，通过专利申请等措施切实保护创新成果。目前，公司研发团

队结构完整、人员充足，现有研发力量能够有效支持公司未来围绕主营业务所涉

及的核心技术及创新产品的持续研发工作。 

四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本次核心技术人员的离职未对公司的日常经营、核

心竞争力与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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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

司副总经理、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核查意见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   

保荐代表人签名：    

 李欢  高陈玲 

 

 

 

 

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25年5月19日 


